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作为公司 2024 年年度

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根据《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

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 号） 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利安达

2024 年审计过程中的履职情况进行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22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 210 号楼 1101 室

首席合伙人：黄锦辉

2、人员信息

2024 年末合伙人数量：73

2024 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449

2024 年度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52

3、业务规模

2023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 48,482.02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

入 39,912.90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15,728.70 万元；

2024 年度未经审计的收入总额 52,779.03 万元，其中审计业务

收入 42,450.42 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16,987.00 万元。

2024 年度利安达为 24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上市公司

主要行业（前五大主要行业）：制造业（19 家）、采矿业（2 家）、批

发和零售业（2家）、住宿和餐饮业（1家）。



2024 年度上市公司未经审计的审计收费总额 2,584.32 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9

（二）项目组信息

项目合伙人：曹忠志，1995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1997 年开始从

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3 年开始在利安达执业。近三年签署了河

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000600）、河钢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923）、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600227）、甘肃亚太实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000691）、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2445）、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002211）、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600730)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处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处理处

罚日期

处理处

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曹忠志 2023-2-9 警示函 上海证监局 宏达新材2021年度审计报告

2 曹忠志 2023-2-24 监管谈话
中国证监会

深圳专员办
中国高科2021年度审计报告

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小宝，1998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2001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3 年开始在利安达执业。近三年签署了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002427）、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600780）、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600169）等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张杰彬，2001 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8 年开始在利安达执业。近三年



复核了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002427）、山西通宝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600780）、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600169）等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二、评估内容和范围

本次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对利安达 2024 年度执业记录、内部质量

管理、审计服务水平和质量、信息安全管理、风险承担能力水平等方

面情况的评估。

三、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一）执业记录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

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5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和纪律处分 0 次。

13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3 次、

监督管理措施 12 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0 次。

（二）质量管理水平

1、业务咨询

2024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利安达审计项目组就公司重大会计、

审计事项向利安达专业技术部进行咨询，按时解决公司重点难点问题。

2、意见分歧解决

根据《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办法》，利安达制定

了《质量控制与协调管理办法》，以规范处理业务执行过程中的意见

分歧。项目合伙人只有在意见分歧解决后，才能出具审计报告。2024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利安达就公司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

致意见，无意见分歧。

3、项目质量复核



根据《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办法》和《质量管理

准则第 5102 号—项目质量复核》，利安达编制了《执业质量监管手

册》并每年更新。2024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利安达实施了完善的项

目质量复核程序，主要包括项目负责人复核、项目合伙人复核、质量

风险控制部门人员复核和项目质量控制追加复核四级复核。利安达已

按上述相关规定完成项目质量复核，能够保证项目质量。

4、项目质量检查

根据《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办法》，利安达制定

了《业务质量检查管理办法》，以规范对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设计、

实施和运行情况的监控，其中对业务项目质量监控包括项目质量检查。

项目质量检查涵盖了职业道德和独立性的遵循、从业务承接到出具报

告是否遵循了事务所质量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在执业过程中是否遵循

执业准则和事务所规定等方面。

5、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利安达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在

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评估程序、治理和领导层、相关职业道德要求客

户关系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业务执行、资源、信息与沟通监控

和整改程序等八个组成要素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政

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构成了利安达完整、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对

公司 2024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利安达勤勉尽责，质量管理的各项措

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三）工作方案

2024 年度审计过程中，利安达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公司的实

际情况，制定了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工作

围绕公司的审计重点展开，其中包括收入确认、成本核算、资产减值、

关联方交易、租赁业务等。近一年审计过程中，利安达全面配合公司

审计工作，满足了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要求。利安达就预审、终审



等阶段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与时间安排，并且能够根据计划安排按

时提交各项工作。

（四）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聘任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利安达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的责任

义务。利安达制定了涵盖档案管理、保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等信息

安全控制制度，在制定审计方案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也考虑了

对敏感信息、保密信息的检查、处理、脱敏和归档管理，并能够有效

执行。

（五）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利安达截至 2024 年末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3,677.32 万元、购买的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1,677.32 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职业保

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不存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四、评估结论

利安达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和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工作安排，完

成了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审计，并就年度

审计计划、风险判断、年度审计重点等方面与公司进行了良好沟通，

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各项业务职责。

经公司评估，未发现利安达在执业记录、内部质量管理、审计服

务水平和质量、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3 日


